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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訂定依據  

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，並促成經濟、環境及社會之進步，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，爰依本公

司「永續發展實務守則」及「公司治理實務守則」第二十七條之規定，設置企業永續發展

委員會 (以下簡稱「本委員會」)，並訂定本委員會組織規程(以下簡稱「本組織規程」)，

以利遵循。 

 

第 二 條 組織架構及成員  

本委員會下設置公司治理、永續環境、社會公益等三小組，負責企業永續相關提案、工作

執行與報告，各小組成員及功能詳如附表。 

本委員會由理級以上主管組成，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，副董事長與總經理擔任副主任委員，

並設置總幹事 1名。每次會議召開得由總幹事依議案內容邀集小組成員參加。 

 

第 三 條 職權範圍 

本委員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 企業永續發展年度目標與策略之審議。 

二、 企業永續發展執行方案之審議。 

三、 企業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追蹤與實施成效之檢討。 

四、 企業永續報告書之審議。 

五、 其他與企業永續發展相關事項之審議、報告或備查。 

各小組應就前項各款有關議案或本委員會指示事項擬具方案，提報本委員會審議或備查，

並得視需要攜同有關人員列席。委員會應定期向董事會整理提報 ESG執行與追蹤事項。 

 

第 四 條 會議召集 

本委員會每年以召開兩次會議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彈性調整之，惟每年至少應召開一次。 

本委員會委員或成員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，悉由其職務代理人行使之。 

 

第 五 條 本委員會設置執行秘書，負責辦理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為本委員會之議事單位，負責會議議程、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追蹤。 

二、 蒐集及彙整各功能小組之會議紀錄、執行結果並彙整資料提會討論。 

三、 協助各功能小組有關事項之聯繫、協調及作業整合。 

四、 其他協助本委員會行使職責之事項。 

 

第 六 條 決議、議事錄及報告 

本委員會所決議或討論通過之事項應作成紀錄，除依權責須提報董事會外，得交由相關部

門或小組辦理。 

 

第 七 條 施行 

本組織規程經董事會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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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

 

 

 

 


